音乐学院院长工作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促使学院行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学院行政工作效率，保证学校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学院院长工作职责。

第一条  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负责学院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与学院党总支一起共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党委、行政的各项决议、决定。

第二条  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组织拟定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提出具体实施方案。

第三条  负责教学工作，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严格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

第四条  负责学科专业建设。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统一要求，结合学院发展实际，组织拟定学院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规划，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组织新设专业的论证、申报，研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

第五条  组织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做好教学、科研立项的申报和成果的组织鉴定验收等工作。

第六条  组织学院教学分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等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第七条  负责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要求，结合学院学科建设发展实际，拟定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做好教师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工作；凝炼好学科方向，建设好学术梯队，做好学科带头人等各级各类优秀人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第八条  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学院教职工岗位聘任；组织对教学及教辅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与学院党总支一起做好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及奖惩工作。

第九条  负责组织拓展学院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事业,不断增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能力,争取社会力量对学院建设的支持。

第十条  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招生和学生学籍管理等工作，配合学院党总支做好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和毕业生就业工作。
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学院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办法，提高学院各种经费的使用效率。

第十二条  负责学院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认真组织教学实践活动。

第十三条  拟定学院教学设备、实验设备、行政办公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申购计划，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益。

第十四条  负责学院治安综合治理、安全保卫和后勤保障工作，配合学院党总支做好稳定、保密等工作，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

第十五条  配合和支持学院党总支做好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
第十六条  负责组织开展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活动，与党总支一起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和学风建设；支持工会、教代会、共青团、学生会、研究生会等群众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

第十七条  配合学院党总支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做好院务公开工作。

第十八条  负责学院有关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方面规章制度的拟定和组织实施工作。

第十九条  加强行政领导班子成员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保证学院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十条  坚持和完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凡属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规定的议事内容均应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完成学院行政范围内的其他工作，以及学校党委和校长下达的其他各项任务。

第二十二条  本职责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音乐学院
二O一O年四月二十日

